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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他拿修信經 

內容本質是迦克敦（Chalcedon，451年) 的議決。 

1. 任何人若要得救，當務必是篤信大公教會的真道。 

2. 這道，若信守的不完全，不純正，則必永遠沉淪。 

3. 此乃大公教會的真道：敬拜獨一而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而合一的上帝。 

4. 不混亂位格，也不分割本體。 

5. 父有一位格，子有一位格，聖靈有一位格。 

6. 就神性而言，父、子、聖靈乃一，有同等榮耀，其威嚴同為永存。 

7. 父如何，子就如何，聖靈也如何。 

8. 父非受造，子非受造，聖靈也非受造。 

9. 父不可測，子不可測，聖靈也不可測。 

10. 父是永在，子是永在，聖靈也是永在。 

11. 不是三永在，乃是一永在。 

12. 不是三非受造，不是三不可測，乃是一非受造，一不可測。 

13. 如同父是全能，子是全能，聖靈也是全能。 

14. 不是三全能者，乃是一全能者。 

15. 父是上帝，子是上帝，聖靈也是上帝。 

16. 不是三神，乃是一神。 

17. 如同父是主，子是主，聖靈也是主。 

18. 不是三主，乃是一主。 

19. 照基督教真道，我們不得不承認三位格者各自為神，各自為主。 

20. 大公之教禁止我們說有三神或有三主。 

21. 父非被造，也非被生。 

22. 子獨由父，非被造卻為父所生。 

23. 聖靈來自父與子，非被造，也非被生，乃由父與子而出。 

24. 因此有一父，不是三父；有一子，不是三子，有一聖靈，不是三聖靈。 

25. 這三位一體中，不分先後，不分大小。 

26. 整個三位格同為永存，並為同等。 

27. 故凡事當如上述，敬拜合一而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而合一的上帝。 

28. 故要得救的人必須如此領悟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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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再者，若要永遠得救，必須篤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30. 因真道是，我們既相信又承認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是神也是人。 

31. 是神，乃因有父的本質，在創世之先由父而生；是人，因有母的本質，生於世界。 

32. 完整的神，又是完整的人，具有理性的靈魂和血肉之體。 

33. 就其神性而言，與父同等，就人性而言，次於父。 

34. 祂雖既是神而又是人， 但非為二，卻為一基督。 

35. 是一，非因神性變為肉體，乃因神取人性。 

36. 合而為一，非因本質混合，卻因位格的統一。 

37. 就如理性的靈與魂與肉體構成一人，神與人構成一基督。 

38. 祂為拯救我們而受難，降到陰間，第三日從死人中復活。 

39.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神右邊。 

40. 祂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 

41. 祂降臨時，萬人必以身體復活。 

42. 為他們本身的作為作交代。 

43. 行善的必進入永生，作惡的必進入永火。 

44. 這是大公教會的真道，除非人篤信此道，就無法得救。 

 

 


